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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「已退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所得重新審定通知

書重點說明」，業已公布於教育部人事處網頁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7年6月27日臺教人(四)字第1070093894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有關「已退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所得重新審定通知書重點

說明」請至教育部人事處網頁(https://depart.moe.edu.

tw/ED4200/)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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